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Ｌ４３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董事

７

人，

实出席董事

７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

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继续购买董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丘博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购买董事及高管责任险。 保险期限一年，保费

６５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对被保险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不当行为

而在保险期间内遭受索赔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 保障额度为

４０００

万。

鉴于上述保险执行情况良好且保险期限即将届满，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按原保单条款继续向丘

博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购买董事及高管责任险。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今后在原保单条款不

变的条件下有权决定继续向丘博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购买上述董事及高管责任险。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本制度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Ｌ４４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河北省保定市雄县温泉城一号路白洋淀管理培训学院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继续购买董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登于本

公告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２０１１－Ｌ４３

号《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Ｃ．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

（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Ｄ．

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７

层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史勤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３６６１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５２８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４

２

、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于（）的

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５．

对

１－４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3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富股份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孙毅先生的通知， 其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

A

股

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孙毅

2

、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整体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控股股

东孙毅先生拟根据自身需要在未来

6

个月内（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起计算）以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增

持浙富股份

A

股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浙富股份已发行总股份的

1.00%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

3

、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二级市场增持

4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孙毅先生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浙富股

份

A

股股份

200

，

865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067%

。

5

、本次增持股份价格：均价约为

15.937

元。

6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7

、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本次增持计划，孙毅先生拟于未来

6

个月内（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起

计算）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浙富股份已发

行总股份的

1.00%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未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8

、 其它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孙毅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孙毅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孙毅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1-043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律意见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部分资料有错，经复核，现对该部分内容

更正如下：

一、更正前的内容：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实施情况

3

、过渡期损益

依照交易双方约定，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

如果实现收益，则收益部分由交易对方享有

20%

，上风高科享有

80%

；如果发生亏损，则亏损部分由上风高

科承担。

二、更正后的内容：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实施情况

3

、过渡期损益

依照交易双方约定，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

如果实现收益，则收益部分由交易对方享有

80%

，上风高科享有

20%

；如果发生亏损，则亏损部分由交易对

方承担。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05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2011-29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本公司接到一些投资者来电、来函，咨询关于厦门市规划、建设邮轮母港对本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可

能产生的影响，经与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港务控股集团

"

）核实，本

公司对此说明如下：

一、涉及事项概述

为加快推动建设海峡邮轮母港，满足未来邮轮产业的发展需求，厦门市政府拟结合东渡码头片区改造对

现有邮轮码头

--

国际邮轮中心（该码头隶属

"

港务控股集团

"

）进行改扩建与升级转型，目前正着手开展邮轮

母港规划等前期工作，规划范围为

"

海沧大桥以南至现邮轮中心，疏港路以西濒海区域

"

。

2011

年

9

月

7

日，

"

港务控股集团

"

与合作方

--

中仑环球邮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建设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项目协议书》，

协议约定项目合作内容主要包括引进与经营邮轮以及改造码头， 并就投资与开发邮轮母港配套商业设施合

作事项达成了共识。

二、董事会特别说明

本公司东渡码头虽在厦门国际邮轮母港的规划区域内，但该项目仍处于政府规划等前期阶段，尚未得到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没有对本公司的资产和业务产生任何实质影响，本公司也未参与厦门国际邮轮母

港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本公司承诺，如上述厦门邮轮母港事项一旦涉及本公司业务和资产的重大变化，公司

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规范要求及时进行公告。

三、必要的提示

公司衷心感谢和充分理解广大投资者对本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截止本报告发布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非公开重大信息。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相关事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的

有关规定， 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及召开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名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前十名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３０１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３

２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７８５０２２４ １．８４

３

何时金

４０５００００ ０．９５

４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２３８７４ ０．７１

５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０．５２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１５２１５９ ０．５１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０１０２４ ０．４７

８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９９６１７ ０．４７

９

山东国窖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１５４８６０３ ０．３６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基金

１２８８３８２ ０．３０

二、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前十名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３０１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３

２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７５０００ １．６６

３

何时金

４０５００００ ０．９５

４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６７４ ０．７３

５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２９９９９１６ ０．７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１５２１５９ ０．５１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０１０２４ ０．４７

８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９９６１７ ０．４７

９

山东国窖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１５４８６０３ ０．３６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基金

１３４２６８２ ０．３２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1-020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公司董事

11

名，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全票同意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2011

年修订

)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以全票同意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和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三、以全票同意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制度》（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

2011-021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名。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会议审核并全票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2011

年修订

)

》；

2

、会议审核并全票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和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3

、会议审核并全票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制度》。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2011-076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冠捷科技就与飞利浦间建议

交易发布通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

冠捷科技

"

，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就其与飞利浦间的建议交易根据香港

联合交易所的要求刊发通函，函件包括了

"

建议经与飞利浦成立的合营企业收购飞利浦于欧洲及部分南美洲

国家的电视业务、建议授出飞利浦认沽期权及持续关联交易

"

等事项，内容涵盖了收购所涉及的相关协议、交

易的原因及影响、收购事项及行使任何飞利浦认沽期权的财务影响、经扩大冠捷科技的财政及经营前景、飞

利浦业务的会计师报告、经扩大冠捷科技的未经审核备考财务资料以及股东特别大会通告等方面。冠捷科技

将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就前述事项举行股东特别大会。

关于冠捷科技本次通函的详细资料请见本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刊登的相

关资料，或参见冠捷科技于

http://www.hkexnews.hk

中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200468

证券简称：宁通信

B

公告编号：

2011-030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合资公司股权收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南京曼奈柯斯电器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1995

万元的价格收购德国曼奈柯斯电气公司（以下简称

"

德方

"

）持有的南京曼奈柯斯电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曼公司

"

）

25%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对南曼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50%

增加至

75%

。 上述股

权收购事项的具体内容见本公司刊登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收购合资公司股权的公告》。

日前公司接到南曼公司通知，上述股权收购已获得南京市投资促进委员会批准，并在南京市江宁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按照协议约定，公司日前向德方支付了全部股权收购款。 至此

本次股权收购已经完成。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200468

证券简称：宁通信

B

公告编号：

2011-031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德国曼奈柯斯电气公司补偿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德国曼奈柯斯电

气公司（以下简称

"

德方

"

）签订补偿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德方签订

1550

万元的补偿协议，上述事项的

具体内容见本公司刊登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德国曼奈

柯斯电气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的公告》。 日前，本公司已收到德方支付的上述补偿金。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43

证券简称：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临

2011-33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

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

9

人，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于世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苏州江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议案，同意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江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

7500

万元固定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600243

证券简称：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临

2011-34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

苏州江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下称：苏州江源）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

本次担保金额为

7500

万元

,

为其担保累计金额为

:5000

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30411

万元

(

未含本次担

保

)

。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会议通过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对苏州江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议案，同意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江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

7500

万元固定资

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订

)

》、《公司章程》、本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此项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苏州江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

万元

注册地点：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漕湖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杨拥军

经营范围：开发、制造：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数控坐标镗铣、加工中心设备、石油机械、环保设备、食品机

械、主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苏州江源总资产为

173,479,750.31

元，负债总计为

113,150,583.25

元，净资

产为

60,329,167.06

元，

2011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1,393,461.55

元，净利润为

-1,517,881.03

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苏州江源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

7500

万元固定资金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对全资子公司苏州江源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

7500

万元固定资金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411

万元

(

未含本次担保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

对非子公司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苏州江源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4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0

2011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2011-044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1

年

12

月

23

日通过）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

：

45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2

月

22

日

-2011

年

12

月

23

日。 其中，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Gary John Guernier

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35

人，代表股份

342,829,651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26.66%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代理人）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0%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 （代理人）

35

人， 代表股份

342,829,651

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

29.30%

。 其中：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340,314,78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6.47%

。 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代理人）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0%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340,314,787

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

29.08%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32

人，代表股份

2,514,864

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

0.21%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同意

341,410,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280,0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37％

；弃权

139,1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4％

。

（二）关于

5

家控股子公司联合对

1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341,410,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275,7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37％

；弃权

143,4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4％

。

（三）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同意

341,407,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283,1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37％

；弃权

139,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4％

。

（四）逐项表决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

、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11.8

亿元人民币，可一次或分期发行。

同意

341,407,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365,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57,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2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同意

341,407,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365,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57,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3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

同意

341,407,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365,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57,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4

、是否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可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市场状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同意

341,454,7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1,365,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9,7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2％

。

5

、上市场所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

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同意

341,407,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365,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57,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6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公司承诺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偿还保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同意

341,407,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365,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57,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7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限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决议做出之日起

24

个月。

同意

341,407,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365,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57,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8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公司特定需要以及其他市场条件， 办理以下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事项：

（

1

）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实际

情况， 确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其他具体发行条款和事宜， 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包括但不限

于）：确定债券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品种、利率、发行时间（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数量等）、是

否设置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等条款、评级安排、担保安排、具体申购办法，还

本付息的安排、债券上市等具体事宜；

（

2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

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上市事宜；

（

3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4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授权董事会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和市场变化对本次发行公司债

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5

）进行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谈判，签署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文件、协议、合约，并

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

6

） 根据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交易事宜及办理还本付息等其他与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事项。

（

7

）本授权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副总经理招镜炘先生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人士， 根据股

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务。

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 代表公司在本次发行过

程中处理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上述事宜。

同意

341,407,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9％

；反对

1,365,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57,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罗刚先生、邝毅翔先生

3

、结论性意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1-062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在苏

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购买约

162

亩工业用土地使用权，用于公司现有厂区整体搬迁规划用地，使用

资金总计不超过四千万元。具体内容请参阅

2011

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按照《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1

年挂第

9

号

)

的要求，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参加了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旺庄村， 编号为苏相国土

2011-G-41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的

公开竞拍。 同日，公司与苏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竞价成交确认书》，在确认书签订后

15

日内，双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合同要求交付土地出让金。 如公司未按规定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被视为违约，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可取消公司的竞得资格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该竞得地块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旺庄村，太东路南、住友电装路西（苏州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

内），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性质为工业用地，项目准入产业类型要求为有色金属（门窗型材配套、研发、

制作），占地面积

107,645.6

平方米（约

162

亩），竞拍成交价格为

36,168,922

元，本次购买土地价款由公司

自有资金支付。

该宗地与公司正在建设中的募投项目用地相毗邻， 将用于公司未来整体搬迁及在潘阳工业园内整

体规划

10

万吨铝合金挤压材项目用地。

备查文件：

1

、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第六次会议决议。

2

、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竞价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